宜昌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

	姓　　名
	
	性　　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单　　位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学　　历
	

	套改年限
	
	其中不计工龄学制年限
	
	其中扣减套改年限
	

	扣减套改年限原　　因
	
	高（低）套改级及档次
	
	高（低）套改级及档次
	

	现任聘

职　务
	
	任聘现职务时间
	

	任聘低一级

职　　务
	
	任聘低一级职务原因
	

	原

基

本

工

资
	职务（岗位）

工    资
	
	现

变

动

基

本

工

资
	职务岗位工资
	

	
	级别工资
	
	
	级别工资
	

	
	薪级档次
	
	
	薪级档次
	

	
	薪级工资
	
	
	薪级工资
	

	
	技术等级工资
	
	
	技术等级工资
	

	
	见习期、学徒期工资
	
	
	见习期、学徒期工资
	

	
	教护提高10%
	
	
	教护提高10%
	

	
	工资合计
	
	
	工资合计
	

	单位意见
	
	主管部门意见
	

	审

核

机

关

意

见
	根据鄂人［2006］17号18号文件规定，经审核，同意该同志重新确定工资，其中职务（岗位）工资标准　　　元，级别工资标准　　级　　档      元，薪级工资标准　 　级，　 　元，技术等级工资标准　 　元，教护提高10%　 　元，从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执行。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注：1、本表适用于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（含新录用、招工、转业、复员等）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之间调动工作人员、职务（岗位）变动人员的工资核定；

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审批后一份装入个人人事档案，一份留人事部门存查。

